
 

 1

電郵信函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致：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及全體委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私人律師計劃事宜  

2010年7月30日食物環境衞生署致函通知本會，表示公務員事務局將於2011
年1月1日起，不再批准署方為員工已提供二十多年服務條件的「私人律師計劃」。
本會經過詳細討論後，曾於2010年8月20日致函公務員事務局反映同事們對該計劃
的意見(見附件一)；2010年9月15日公務員事務局覆信本會，表示食物環境衞生署

的「私人律師計劃」在2010年後不再續約(見附件二)。 

公務員事務局從未有諮詢食環署三個主要前線執法職系的實際情況，更未有

任何溝通討論而單方面終止「私人律師計劃」(見附件三)，嚴重打擊前線員工的士
氣，並且破壞職管雙方的良好關係，作為職管雙方溝通的橋樑，本會感到非常遺憾。 

為此，本會特別致函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委員，希

望貴委員會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本會再次重申會員同事們的憂慮和意見如下：─ 

1. 本會絕對不認同公務員事務局指該計劃因為署內其他職系員工以至其他部門的
員工並沒有類似的法律援助服務，故此不再批准該計劃續期。 

理據：倘若署內其他職系員工以至其他部門的員工有需要類似的法律援助服務，理

應視乎實際需要加以提供援助，不應迴避前線執法員工的實際需要，況且有

關「私人律師計劃」不用事前預先繳納任何基本費用，而是有員工使用該計

劃時才需要支付費用，絶對不會浪費任何額外的公帑。 

2.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477條絕對不可能代替「私人律師計劃」。 

理據：由於食物環境衞生署需要執行檢控工作的小販管理主任職系、管工職系和衞

生督察職系的員工在日常執行職務時經常遇到反抗或爭執，很容易遭受違例

者指控或誣告，尤以“普通襲擊罪”為然。雖然公務員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
例》第477條獲得法律服務，但三個不屬於紀律部隊的職系在法律上需要更
大程度的援助。因此，署方由1987年起已開始實行一項計劃，為小販事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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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提供所需的「私人律師計劃」法律服務。「私人律師計劃」特點是在事

發後即時有專業的律師為須在警署作警誡供詞的員工提供初步的法律意

見，因為事件中的第一份警誡供詞至為重要，最終可決定是否被起訴的關

鍵。並且在有需要時律師可代表有關員工出庭，使有關員工獲得公平合理的

對待或審訊，避免被錯判入罪。 

3. 個案實例 A：2010年5月中食環署西貢區一名員工執行定額罰款票控違例者，事
後遭違例者指控以致需要接受刑事調查，幸獲當區主管提供「私人律師計劃」的

法律援助，並即時有專業的律師陪同到警署為該名員工於警誡供詞提供初步的法

律意見，警方及後請示律政司，最終該名員工在被起訴前已獲警方撤銷刑事調查。 

個案實例 B：2011年1月1日食環署剛剛終止「私人律師計劃」的法律援助後，
於1月初西貢區另一名員工同樣在執行定額罰款票控違例者時，又被違例者指
控，現正面對刑事調查。由於沒有「私人律師計劃」的法律援助，兼且警方仍在

調查階段，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477條的規定限制又未能提供法律服務，
該名員工需要自行籌措費用聘請律師協助到警署作警誡供詞提供初步的法律意

見，有關情況令致該名員工及其家屬現時的處境十分徬徨。 

就上述兩宗個案可見「私人律師計劃」的法律援助極為重要，特別保障前線執行

檢控工作的員工，避免出現人為惡意誤導警方，引致員工面對刑事調查的困擾。 

4. 1994年署方成立小販管理主任職系，當年管工職系的員工決定申請轉職新職系
時，考慮署方為新職系的員工繼續提供「私人律師計劃」是其中一個主要條件，

確保員工在執行職務時獲得應有的保障。多年來署方並將有關檢控工作的指引均

有詳列申請「私人律師計劃」服務的條件，故此「私人律師計劃」肯定確認為服

務條件之一(見附件四、五、六、七及八)。 

理據：倘若公務員事務局堅持不再批准該計劃恢復續期，令致署方違背當年制訂給

予員工選擇申請轉職的服務條件，公務員事務局此舉實有違反基本法之嫌。 

按基本法第10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
任職的公務人員均可留用，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

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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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懇請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上述有關事宜，

為食物環境衞生署需要執行檢控工作的三個職系，向公務員事務局要求批准署方為

員工恢復提供「私人律師計劃」。屆時食環署大部份工會負責人均願意出席會議提

供職方關注的意見，現隨附有關資料以供參閱；由於現時署方已沒有為有關員工提

供「私人律師計劃」保障，員工執行檢控工作時倍感壓力，敬希主席及全體委員積

極考慮，盡早作出安排及回覆。如有查詢請致電8106 6696與本人聯絡。 

附件：一. 本會致公務員事務局信函 

二. 公務員事務局回覆本會信函 

三. 終止私人律師計劃(食環署通函) 

四. 因公涉訟的員工可獲提供的援助(食環署通告) 

五. 私人律師計劃申請程序 

六. 小販管理工作守則(小販事務隊私人律師計劃) 

七. 實施定額罰款制度的工作守則(輕微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八. 潔淨服務工作守則第13項(發出表格1A的指引)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管理級職員工會 
 

（會長 黎根耀         ） 
 
 

2011年1月26日 

副本電郵：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經辦人：首席助理秘書長(員工關係)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經辦人：高級行政主任(員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 



 

電郵信函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俞宗怡 女士, GBS, JP  

經辦人：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員工關係) 
朱燦培 先生, JP  

朱 先 生： 

食環署私人律師計劃事宜  

2010年7月30日食物環境衞生署致函通知本會表示公務員事務局不批准署方

為員工提供的「私人律師計劃」在2010年12月31日期滿後續期。 

為此，本會經過討論後特別致函局長 閣下表達對該計劃的意見如下：─ 

1. 本會絕對不認同指該計劃因為署內其他職系員工以至其他部門的員工並沒有類
似的法律援助服務，故此不再批准該計劃續期。 

理據：小販管理主任職系、管工職系和衞生督察職系屬於食環署的主要職系，共

有四千多名員工，接近部門整體員工的半數，由於屬非紀律部隊職系，但需要經

常執行檢控工作，工作性質有其獨特性，不可能與其他部門職系直接比較。 

反過來說，公務員事務局理應同樣提供我們現時沒有類似其他職系及其他部門的

員工之服務條件和福利給予本署員工受惠。 

2. 《公務員事務規例》第477條絕對不可能代替「私人律師計劃」。 

理據：歷年來本署員工因執行職務時多次遭受檢控及接受聆訊，幸獲署方為員工

提供的「私人律師計劃」使有關員工有快捷及專業的法律援助，獲得公平合理的

對待或審訊才免致入罪。尤其遇事後即時有專業的律師到警署協助員工讓警員錄

取口供或辦理擔保手續，減低被起訴的機會，須知道第一份口供至為重要，最終

可決定是否被起訴的關鍵。 

而《公務員事務規例》第477條是一般性的法律援助，既沒有專業的律師到警署
協助員工，員工被正式起訴後更需要符合有關條件才可申請，更不是絕對保證獲

得批准。倘若員工在錄取口供時受到心理壓力等因素影響供詞內容而被起訴，事

後申請法律援助的行政費用和律師訴訟費用更為龐大，甚至會影響部門的形象。 

 

附件一



 

 

3. 食環署的小販管理主任職系、管工職系和衞生督察職系屬最前線工作，與市民大

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接觸市民機會特別多，執法的工作容易產生磨擦或衝突。 

理據：署方現時每年動用數以十億元為市民服務，當員工有申請使用該計劃時才

需要支付費用，該計劃經已涵蓋了署內各需要執行檢控工作的職系，保障有關執

行職務員工的信心和提高員工的士氣，讓有關員工為市民大眾提供優質的服務，

相信所有員工絕對不希望因為執行職務而使用該計劃的服務。署方已沿用二十多

年為員工提供的「私人律師計劃」，絕對有其保留的價值。 

4. 1994年署方成立小販管理主任職系，當年管工職系的員工決定申請轉職新職系
時，最主要考慮條件是署方為新職系的員工繼續提供「私人律師計劃」，確保員

工在執行職務時獲得應有的保障。 

理據：倘若公務員事務局堅持不再批准該計劃續期，令致署方違背當年制訂給予

員工選擇申請轉職的服務條件，公務員事務局此舉實有違反基本法之嫌。 

基本法第10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任職
的公務人員均可留用，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

於原來的標準。 

懇請局長 閣下積極考慮接納本會的意見，再次批准署方為員工提供的「私人
律師計劃」延續，並請早日給予回覆。如有查詢請致電8106 6696與本人聯絡。 

附件：食環署通知本會的信函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管理級職員工會 
 

（主席 黎根耀         謹啟） 
 

2010年8月20日 

副本電郵：食環署高級行政主任(員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食環署工會大聯盟各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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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FEHD/SW 2/737 食物環境衞生署總部  
 
 

食物環境衞生署行政通告第 16/2003 號 

 
因公涉訟的員工可獲提供的援助 

 
(註：這是甲級傳閱通告，本署所

有人員均應閱讀。本通告應

每隔六個月再行傳閱一次。 )  
 
目的 

  
本通告說明本署人員如因執行職務而遭警方或其他執法機關扣

留或涉訟，有關員工可獲提供的援助詳情，並同時闡釋申請援助的

程序。本通告取代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有關同一課題的食環署行政

通告第 38/00 號。  
 
 
一般及經濟援助 

 

2. 員工倘因公 (非因貪污 )遭警方或其他執法機關扣留，需要保釋，
署方當盡力協助，務求該員早日獲釋。  
 
3.  員工若遭警方拘捕，或應邀前往警署協助調查，他有權保持緘
默，即不讓警方錄取任何口供，包括警誡口供。他應立刻通知所屬

組別主管或副主管，有關主管或副主管在可行情況下，應盡量安排

人員陪同該員前往警署，並在有需要時，安排保釋。假如事件發生

於非辦公時間，有關員工應致電其組別主管 /副主管寓所。為此，組
別主管及副主管宜把寓所電話號碼告知下屬，以備不時之需。  
 
4.  有關員工如為保釋而需經濟援助，可向員工濟急基金申請貸
款，貸款額最高為 4,000 元。申請應經組別主管轉交高級行政主任 (員
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而後者接獲申請後，通常會在兩個工作天內給
予批准。如事出緊急，有關員工或其組別主管可聯絡高級行政主任

(員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若聯絡不上，則可找行政主任 (員工福利 )1。
批准發放的貸款會在下一個月從該員的薪金中扣回，一般來說，屆

時警方應已把保釋金發還該員。假如尚未退回，該員因此面臨經濟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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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則可向高級行政主任 (員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求助。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77 條提供的法律援助 

 

5. 除了貪污或與貪污相關的罪行外，涉訟的公務員在下列情況
下，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77 條獲得法律援助：  
 

(a)  倘若員工因在當值時觸犯道路交通規例而遭檢控；  
 

(b) 倘若員工因執行職務而被控以刑事罪名；或  
 

(c)  倘若員工因受僱或公務而遭民事起訴。  
 
6.  員工如因上述情況而申請法律援助，應在得悉將會面臨訴訟
後，立即通知所屬組別主管 (以書面通知為佳 )。有關主管須馬上安排
把書面申請，連同下列文件，由專人送遞高級行政主任 (員工關係及
員工福利 )：  
 

(a)  事件的始末詳情，包括所有與控罪有關的供詞和文件；及  
 

(b) 組別主管就應否給予法律援助作出的具體建議連理據。以道
路交通違例事項為例，建議的支持理據應包括對該員的駕駛

紀錄的評價，他當時所執行的職務性質，以及對於該員工應

否對事故負上責任而提出的意見。  
 
7.  高級行政主任 (員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會將個案呈交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審批。如果決定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77 條為公務員
提供法律代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授權律政司司長或法律援助署

署長 (或批准採取其他適當措施 )，以委聘律師及 /或大律師，在民事
或刑事案中代表該員，其服務費由政府支付。此後，該員應與律政

司司長或法律援助署署長或獲委派的律師及 /或大律師 (視何者適用
而定 )聯絡，進一步商討及籌備訴訟事宜。  
 
8.  一般來說，公務員不會在檢控前獲得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
第 477 條提供的法律援助，除非事件涉及政府重大的經濟利益，則
作別論。舉例說，如發生嚴重事故，引致嚴重傷亡，或傷者人數眾

多，肇事的公務員如身體狀況許可，須立即通知其組別主管 /副主
管，後者應視之為緊急事件，並向有關助理署長匯報。倘助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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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有需要在這階段向該員提供即時法律援助，便會把個案連同理

據送交高級行政主任 (員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由後者向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尋求特別批准，在該員遭檢控前給予法律援助。  
 
 
私人律師計劃 

 

9. 除了上述的法律援助外，小販事務隊人員還可根據私人律師計
劃申請法律援助。這項計劃亦適用於獲授權根據《定額罰款 (公眾地
方潔淨罪行 )條例》(第 570 章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
或《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 (第 132 章附屬法例 )(視何者適用而
定 )執行職務，檢控 (i)隨地吐痰、 (i i)亂拋垃圾、 (i i i)讓犬隻糞便弄污
街道及 (iv)未經准許展示招貼或海報等違例行為的衞生督察職系、管

工職系及小販管理主任職系人員。這項計劃的詳情另載於下述環境

衞生部工作守則相關部分：  
 

(a)  實施定額罰款制度的工作守則 (輕微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  
 
(b) 潔淨服務工作守則第 13 項 (發出表格 1A 的指引 )  
 
(c)  第 28 項—小販事務隊私人律師計劃  

 
10.  公務員若被控貪污或與貪污相關的罪行，一概不會獲得法律援
助。  
 
 
查詢 

 

11.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67 5731 與高級行政主任 (員
工關係及員工福利 )聯絡，或致電 2867 5145 向行政主任 (員工福利 )1
查詢。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助理署長 (行政 )彭景就代行 )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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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販事務隊私人律師計劃  （於二ＯＯ三年九月修改）  
 
背景  
 

署方明白小販事務隊隊員在小販管理行動中，很容易遭小販指控，尤以

“普通襲擊罪”為然。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公務員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

第 477 條獲得法律服務，但小販事務隊隊員在法律上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援
助。因此，署方由 1987 年起實行一項計劃，為小販事務隊隊員提供所需的
法律服務。  
 
小販事務隊私人律師計劃（下稱“律師計劃”）  
 
2. 根據律師計劃，署方委聘一家律師行，為須在警署作警誡供詞的小販事
務隊隊員提供初步的法律意見，並在有需要時代表有關隊員出庭。  
 

申請資格  
 

----- 3. 有關人員必須符合《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77(2)(a)及(b)條所載的各項
有關規定，才有資格按律師計劃申請法律服務。有關規例見附錄 A。  
 
計劃的行政管理安排  
 
4. 倘有關隊員隸屬分區小販事務隊，須由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

衞生總督察(2)決定是否委派律師前往警署提供協助；倘隊員隸屬行動科小販
管理特遣隊，則須由高級總監（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作出有

關決定。如有關人員其後遭刑事檢控，則須先獲得助理署長（行動）許可，

方可進一步獲得援助。  
 
申請程序  
 

----- 5. 為小販事務隊隊員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程序載於附錄 B；各有關人員必
須嚴格遵從。  
 
6.  為免在處理律師代表出庭的申請時有任何延誤，申請法律援助的人員必
須視乎情況，向負責批核的人員提供整套有關文件，包括：  
 

(a) 個案實情（盡可能夾附草圖或位置圖等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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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人員、其上司及證人的供詞副本；  
 
(c) 各分區辦事處／組別主管就有關人員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和是否適

合獲得法律服務而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d) 與案情相關的警方報告及醫生診斷報告；以及  
 
(e) 控罪書及傳票副本。  
 

查詢  
 
7. 負責初步處理有關申請的分區／行動科人員，必須熟悉上述程序。如有
疑問，應徵詢高級總監（小販及街市）／總監（小販）的意見。各小販事務

隊辦事處均須張貼本訓令的副本，供所有有關人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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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公務員事務規例  
 
 
公務員可獲得的法律援助  
 
第 477 條  (2) 刑事訴訟︰其他罪行  

  (a) 假如案件並不屬於違反道路交通規例、貪污、或

與貪污相關的刑事罪行，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信

納被告是在執行職務時觸犯所控的罪名，被告可

能獲得當局提供法律代表。要確定公務員是否正

在執行職務，則須考慮所控罪名是否與該員的職

務直接相關，或是否為該員日常須執行的職務。

 
  (b) 凡公務員被控觸犯貪污或與貪污相關的罪行，都不

會獲得法律援助。  

 

H-197 



  

附錄 B 
 

為小販事務隊隊員提供法律服務的程序  
 

凡因執行職務而直接牽涉在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小販事務隊隊員，署方均

會提供法律援助。這項服務分為以下兩類：  
 

(A)類  
由律師陪同有關人員到警署作供，並向該名人員提供法律意見。  
 
(B)類  
由律師代表被控人員上庭，並向該名人員提供與控罪有關的法律意見。 
 

授權提供服務  
 

各分區的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及衞生總督察(2)，以及各行動科的高
級總監（行動）和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均獲授權審批(A)類註（１）服務

申請。至於(B)類註（２）服務的申請，則由助理署長（行動）負責審批。  
 
向高級人員報告事件經過  
 
(1) 遇有下述情況，帶領小隊／特遣隊的高級小販管理主任或獲其授命的小

販管理主任須立即通知管理該分區小販事務隊／小販管理特遣隊的高

級衞生督察或其上級人員：  
 

(a) 隊員被市民指控刑事罪行，案件正由警方調查；或  
 
(b) 有隊員或小販受傷；或  
 
(c) 有小販報稱遺失財物或財物受損。  
 

 
 
註(1)：請同時參閱第 7 段及第 8 段 

註(2)：請同時參閱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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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署即時為員工提供協助  
 
(2) 凡有小販事務隊隊員須應警方要求，前往警署／在正常拘控過程中協助
調查，小隊／特遣隊主管（或在場的最高級食環署人員）應立即訓示有

關隊員，在小販作供完畢，並確定小販有否或會否指控隊員違法之前，

不要讓警方錄取任何口供。如小販提出指控，主管須訓示有關隊員在未

有決定會否依據律師計劃安排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前不要作供，並即時

將情況告知警署的值日官。主管繼而須立即把事件知會當值的首席小販

事務主任／總小販事務主任，再由他通知高級衞生督察（小販）／高級

衞生督察（小販管理特遣隊），不得延誤。高級衞生督察（小販）／高

級衞生督察（小販管理特遣隊）須立即把事件轉告分區高級總監／分區

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

及街市），請他們立即前往警署。  
 
(3) 如有人向警方指控某小販事務隊隊員向其作出違法行為（“有關事
件”），如指稱該名隊員向其施襲，以致其受傷，且警方認為表面證據

足以支持指控，小隊／特遣隊主管須確定警方會否向被指違法的人員錄

取警誡供詞。若然，小隊／特遣隊主管須首先確定有關人員是因執勤而

涉及有關事件，然後告知警署值日官，他已訓示有關人員在提供法律援

助的律師到場前不要作供。分區高級衞生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

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如確信有關人

員是因執勤而涉及有關事件，且合資格透過律師計劃獲得法律援助，須

立即要求獲委聘的律師行提供(A)類法律服務。  
 
(4) 如警方表示只需向與事件有關的人員確定實情，不擬向任何小販事務隊
隊員錄取警誡供詞

註（3），則小隊／特遣隊主管可訓示有關人員協助警方

調查所指的投訴（可以是投訴第三者對小販事務隊隊員作出違法行為，

也可以是投訴小販事務隊隊員對第三者作出違法行為）。任何小販事務

隊隊員如認為披露具關鍵性的事實會導致其入罪或遭受檢控，應知會其

小隊／特遣隊主管，表示有意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尋求法律意見。小

隊／特遣隊主管應審慎評估該隊員的情況，然後把要求轉達給上司考慮。 
 
 
註(3)： 由於審訊時只可以警誡供詞作為指證被告的證供，故假如警方認為涉案人士可能

干犯了所指的某些罪行，負責調查的警員大多會向該等人士錄取警誡供詞。假如

警方向疑犯錄取口供時沒有加以警誡，法庭可裁定疑犯在口供中所承認的一切不

能作為證供，因為警方錄取該口供時，沒有提醒疑犯在法律上有權保持緘默。  

 

H-199 



  

(5) 無論有關小販事務隊隊員是被指干犯罪行，或是以證人或受害者身分提
供關於疑犯的證據，只要有隊員被警方傳召作供，以解釋其牽涉在有關

事件中的經過，便須按照上文第(3)、(4)兩段的規定處理。  
 
(6) 如其後有任何小販事務隊隊員須就投訴作出答辯，或須到警署提供證
據，上述程序同樣適用。  

 
授權在警方錄取口供時提供法律服務  
 
(7) 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

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應立刻考慮上述要求，並作出決定。  
 
(8) 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

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應隨即聯絡律師，並即時向助理署長（行動）

作出口頭報告。  
 
律師抵達警署  
 
(9) 高級衞生督察／衞生總督察應記錄律師抵達的時間，並於有關人員有需

要時，協助該人員向律師講述事件經過。  
 
繳付保釋金  
 
(10) 有關人員在聽取律師的意見後，可讓警方錄取口供或選擇保持緘默。假

如有關人員被檢控並須保釋，高級衞生督察須與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

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

聯絡，要求給予所需的保釋金。  
 
(11) 假如保釋金已由有關人員以外的其他人員墊支，分區秘書／分區助理秘

書／行政主任（行動事務）2 須盡早安排將保釋金發還予墊支該筆保釋
金的人員，而被檢控並須保釋的人員須簽署承諾書，授權庫務署署長從

其下一個月的薪金中扣除該筆款項。  
 
(12) 高級衞生督察／衞生總督察應記錄律師完成工作後離開警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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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件  
 
(13) 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

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應於事件發生後 48 小時內，向助理署長（行
動）、高級行政主任（員工關係／福利）及高級行政主任（紀律）1（如
認為有需要）報告事件的詳情，包括下述各項：  

 
(a) 事件的背景摘要；  
 
(b) 法律代表服務的形式（例如陪同有關人員給予警誡供詞等）；以及  
 
(c) 在哪一階段／情況下（例如警方調查期間或訴訟期間）提供所述法

律代表服務。  
 

(14)  有關人員如其後被檢控並須上庭接受審訊，應立即通知其小隊／特遣
隊主管或其他高級人員，以便由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

總督察 (2)／高級總監（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向助理署

長 (行動 )要求提供 (B)類法律服務，然後把該項要求及其後獲得批准一
事以書面知會高級行政主任（員工關係／福利）。  

 
授權在法庭上提供法律服務  
 
(15) 助理署長（行動）會徵詢律師的意見，確定是否需要 (B)類法律服務，

並特別就下列各方面徵詢民事法律專員的意見：  
 

(a) 被指控的罪行是否於被控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  
 
(b) 有關人員是否被控以貪污或與貪污有關的罪名；以及  
 
(c) 有關案件是否屬於交通違例案件；若然，則應按照《公務員事務規

例》第 477(1)條的規定辦理。  
 

與律師會晤商談  
 
(16) 申請獲批准後，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

監（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須通知律師及高級行政主任（員

工關係／福利），並在有需要時安排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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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法庭進行聆訊前，如有關人員要求與律師會面，必須先獲分區高級總
監／環境衞生總監／高級總監（行動）／助理署長（行動）批准。有關

人員須於每次會面後，立即向高級衞生督察／衞生總督察報告會晤商談

的時間，再由其轉告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高級總監（行動）

／助理署長（行動）。  
 
上庭旁聽  
 
(18) 進行聆訊時，高級衞生督察／首席小販管理主任／總小販管理主任須出

庭旁聽，並向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高級總監（行動）匯報進

展情況，再由其知會助理署長（行動）及高級行政主任 (員工關係／福
利）及高級行政主任(紀律）1（如認為有需要）。  

 
報告審訊結果  
 
(19) 當審訊完畢，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

（行動）／衞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須向助理署長（行動）、高級行

政主任（員工關係／福利）和高級行政主任（紀律）1（如認為有需要）
報告法庭的判決。  

 
繳付律師費  
 
(20) 分區高級總監／環境衞生總監／衞生總督察(2)／高級總監（行動）／衞

生總督察（小販及街市）須核證律師行的帳單，然後經民事法律專員把

帳單轉交高級行政主任（員工關係／福利），以便安排付款。辦理這項

工作時應使用附錄 C 的表格。有關人員應提交法律服務費用發票的正
本，並付上證明書，證明律師行已提供發票上所示的法律服務，而且該

等服務實屬合理；並證明計算所得的費用與提供服務所需的時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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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專送急件  
 

私人律師計劃  
律師出席記錄  

 
 
助理署長（行政）  
助理署長（行動）  
分區高級總監／高級總監（行動）* 
分區環境衞生總監* 
 
 
 （律師姓名）         曾到（警署／法庭／會議室名稱）               。

該律師在上午／下午*  時  分到達警署／法庭／會議室，在上午／下午

*  時  分離去，特此證明。  
 
2.  需要律師在場的事件簡述如下：－  
 
 
 
 
 
 
 

報告人員 ：  

姓名  ：  

職銜  ： 高級衞生督察／衞生總督察（  ）

日期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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